
2023年8月13日，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

司依据《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国环规环评〔20

17〕4号）、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对照《哈得逊碎屑岩油田集输处理

系统优化改造工程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及本项目环境影

响报告表、批复要求，对本项目开展自主验收工作。验收工作组由

建设单位、新疆水清清环境监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及3名验收专家组

成（名单见附件1）。验收组听取了建设单位关于工程建设情况的介

绍，验收调查单位对该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调查报告表的汇报，

并查阅了相关资料。经认真讨论，形成如下验收意见：

本项目位于新疆阿克苏地区沙雅县境内，哈得逊油田区块内。

主要建设内容包括钻前工程：（1）新建一条哈一联至哈四联的

油气联络线（DN450、PN1.6MPa、7.5km），混输送能力4500m3/d，

新建一条哈四联至哈一联注水干线（DN200、PN25MPa、7.5km），

输水能力为2800m3/d，两条管线采用埋地同沟铺设；（2）哈四联采出

水处理能力由5000m3/d扩建至6300m3/d及配套建设相关辅助工程，在

站内新建采出水泵房及滤罐操作间各1间，并对配电室加药间改造。

配套建设电力、土建、通信、防腐、自控等工程。

2020年 10月，河北省众联能源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哈

得逊碎屑岩油田集输处理系统优化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2020

年 10月 16日，该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获得阿克苏地区生态环境局

《关于对哈得逊碎屑岩油田集输处理系统优化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

表的批复》（阿地环函字〔2020〕644号）。本工程于 2022年 3月开

工，于 2023年 6月完工并调试运行。



本项目实际总投资3729.02万元，实际环保投资42万元，约占总投

资的1.13%。

本项目验收范围与环评及批复工程内容一致。

本工程的性质、工艺、防治污染、防止生态破坏的措施与环评计

划基本一致，无重大变动。

本工程实际永久占地及临时占地均不超过环评预测占地面积。工

程结束后，对临时占地进行清理平整恢复，目前逐步自然恢复。

本工程施工期废气主要来自施工扬尘、施工机械废气，具有区域

性和阶段性的特点。施工期间运输车辆限速行驶及保持路面平整、压

实、清洁。本项目施工期短，施工扬尘、车辆尾气对周围环境的影响

较小，且这种影响是局部的，短期的，随施工结束而消失。

运营期的大气污染源主要为油气集输过程中的烃类挥发无组织挥

发。井口密封并设紧急截断阀，所产油气集输及处理采用全密闭流程。

本工程施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管道试压废水和少量生活污水。

管道采取分段试压，试压废水排出后用于下一段管线循环使用，试压

结束后用于全部洒水抑尘；施工期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哈四联原有生

活污水处理设施处置。

本工程运营期产生的废水主要为过滤设备的反冲洗废水。

过滤设备的反冲洗废水主要为一次过滤与二次过滤设施的反冲洗

废水。过滤器反冲洗排水进入回收水罐，通过沉降分离，水相经回收

水泵升压后进入来水接收罐，重新处理，含油污泥通过排泥泵输送至

站外隔油池，分离的原油回零位罐，由收油泵输送油处理系统处理。



施工期噪声主要来自施工期间挖掘机、吊车等施工机械作业及车

辆运输时产生的噪声；施工单位使用低噪声的机械设备类型，严格按

操作规范使用各类机械，合理安排施工作业，避免高噪设备集中施工

造成局部噪声过高；运输车辆进出工地时低速行驶。

运营期噪声源主要为升压泵、回收水泵等产生的噪声。

采取对噪声较大的设备设置消音设施、给机泵等设备加润滑油和

减振垫，对机械设备定期保养等措施降低运营期的噪声影响；选用低

噪声机械设备的设备，在正常运行过程中不会产生明显影响。

施工期产生的固体废物主要为工程弃土、施工废料及生活垃圾等。

（1）施工期间施工人员不在现场设置施工营地，居住在哈四联

公寓，施工人员现场产生的少量生活垃圾随车带走，现场不遗留，依

托哈四联公共设施。

（2）施工单位对挖方定点堆放，用于管沟回填作业，多余土方

用于场地平整，无弃土产生；管道焊接、管道吹扫产生的废渣和建筑

废物进行回收利用，不可回收利用部分拉运至塔河南岸区块钻试修废

弃物环保处理站填埋处理。

项目运营期间主要固体废物为储罐中清理出的含油污泥及过滤设

备中废过滤介质，截止验收监测期间均尚未产生。哈得采油气管理区

已与库车畅源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签订含油污泥无害化处置合

同，后续本项目运行过程产生的含油废物、废过滤介质桶均委托库车

畅源生态环保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接收处置。

2022年2月，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公司哈得

采油气管理区编制完成《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塔里木油田分

公司哈得采油气管理区突发环境事件应急预案》，并于2022年2月19



日在沙雅县生态环境局完成备案，备案编号：652924-2022-026由项目

主要负责人按照应急预案中的要求定期组织职工学习并进行演习。

验收监测期间：哈四联采出水泵房回注水监测结果满足《碎屑岩

油藏注水水质指标及分析方法》（SY/T5329-2022）中表1推荐水质主

要控制指标；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哈一联、哈四联非甲烷总烃监测结果满足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GB16297-1996）表 2无组织排放监控

浓度限值；哈一联、哈四联硫化氢监测结果满足《恶臭污染物排放标

准》（GB14554-93）表 1新扩改建二级。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哈一联、哈四联边界外昼间、夜间噪声的监

测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表

1中 3类声环境功能区排放限值。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地下水除总硬度、溶解性总固体、SO42-、Cl-

存在一定程度超标外，其余因子均满足《地下水质量标准》

(GB/T14848-2017)IV类标准；各监测点中石油类满足《地表水环境质

量标准》(GB3838-2002)IV类标准要求。地下水中总硬度、溶解性总固

体、SO42-、Cl-超标，通过类比环评地下水监测结果，是由于本底值超

标，与本项目建设内容无关。

本项目验收监测期间哈一联土壤中各项因子的监测值均满足《土

壤质量环境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GB363705.5

-2018）表2中建设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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